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2年3月8日召開完竣。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 112/03/08 16:39:36(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 112/03/09 09:01:24(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 112/03/09 14:31:16(決行) :

閱，餘如擬

詳如核示意見(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 112/03/09 14:48:40(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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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12/03/08

檔　　號：112/170399/1

保存年限：3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2/03/08

1123700171



教育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科學館 206 研討

室 三、主席：張○○主任   紀錄：侯○○ 

四、出席：本學系專任教師 

壹、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老師犧牲中午休息時間來開會，學期初第一次系務會議，有

九項提案要請老師們提供意見，還有跟大家報告本學期的一些活動。 

一、本學系為增加師資生基本能力，邀請林森國小退休教師曾○○博士進行「硬

筆字能力工作坊」，報名名額共 60 名(線上報名時間:2/27 上午 8 時~3/3 下午

5 時截止)，詳細活動資訊如下表：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3/17(五)下午 3：20~5：10 寫字：也是書法(基礎) 

教育館 B03-104 教室 3/24(五)下午 3：20~5：10 寫字：也是書法(進階) 

3/31(五)下午 3：20~5：10 硬筆字能力檢定 

二、本學系本學期師生座談會時間、演講與活動資訊如下表：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2/22(三) 

13:20~15:10 
大學部期初師生座談會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2/23(四) 

15:20~ 
博士班期初師生座談會 

教育館 B03-

103 演講廳 

3/1(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 

講者：南投縣國姓國民小學陳○○老師(106 學年度畢業系友) 

講題：校外服務學習暨教檢教甄準備實務分享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3/8(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 

講者：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葉○○助理教授 

講題：輔導個案分享：我與泰哥的一段路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3/9(四) 

12:00~12:30 

【植樹節活動】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植樹活動 
初教館花圃 

3/23(四) 

15:30~17:00 

【所專題演講】 

講者：紐西蘭學者 Heraud, Richard Martin 教授 

講題：Reconnecting Intelligence and Consciousness, and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教育館 B03-

103 演講廳 

3/29(三) 

13:20~15:10 
院週會活動(主題：邀請遊學、交換學生分享準備及收獲心得) 大學館演藝廳 

4/19(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 

講者：YouTuber 胡子 Huzi 先生(黃○○) 

講題：未定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4/20(四) 

15:30~17:00 

【所專題演講】 

講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林○○教授 

講題：語文素養教育的設計與建構 

教育館 B03-

108 教室 

系所活動 



4/24~5/5 大四集中實習 

國立嘉義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4/26(三) 

13:20~15:10 
全院合唱比賽 大學館演藝廳 

5/10(三) 

13:20~15:10 

大四教學實習成果發表會 大學館演藝廳 

全校合唱比賽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5/17(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 

講者：寫程式的文字人—自由工作者西打藍先生(Siddharam) 

講題：職涯發展—為什麼想轉職的人，難以全新衝刺新職涯？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5/27(六) 畢業典禮 民雄校區大學館 

6/17(三) 

13:20~15:10 
大學部期末師生座談會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三、本學期專書閱讀活動、授課搭配如下，請老師選出每本書前三名閱讀心得或

報告，系辦將於期末座談會(112 年 6 月 7 日)頒發獎狀以茲鼓勵，請老師協

助於 5 月 31 日前提供給系辦名單，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協助。 

書名 作者 搭配課程 搭配年級 授課老師 

讓孩子潛能大大發

光：希望教室 
蘇明進 教育史 一下 劉○○老師 

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 

雷夫‧艾斯奎 

譯者：卞娜娜、 

陳怡君、凱恩 

學習評量 二下 劉○○老師 

創意教學 56 變 賴秋江、陳玫如 心理與教育測驗 三下 許○○老師 

麥田裡的老師 李崇建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四下 黃○○老師 

四、規劃於 4 月 21 日(五)舉辦教師甄試模擬試教與口試，請雲林縣育仁國小退

休校長徐○○校長辦理，已將相關訊息公告網路，報名截止日為 3 月 24 日
中午12 時，請老師協助與畢業生、大五、公費生與在學生宣傳。 

五、5 月 27 日(六)為本校畢業典禮，預定於當日下午舉辦本學系小畢典活動，屆

時邀請老師、畢業生與家長一同參與。(依當時疫情決定)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時間:112 年 

   1 月 11 日中午 12 時 10 分，以視訊方式召開)  

1、通過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 

  2、通過修訂「教育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相關規定及評分表格。 

參、報告事項 

1、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規劃大學部「自然科學論概論(II)」課程抵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系所課程規劃且為加強學生自然能力及因應數理師資的加入，103 學年

度新增課程「自然科學概論(II)」(一下，必修，2 學分，2 小時)。但因

111 學年度起本學系調降畢業學分數，將「自然科學概論(II)」課程由必

修改為選修。本學系課程異動後，該門課程可能會有不開、或開不成等

問題。目前有一位大三同學因被當掉而無法重補修必修課程，將會導致

無法順利畢業。 

二、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 P.2-4)第十條規

定，擬提性質相近之科目代替。經詢問數理教育領域老師目前有開設相

關之課程，規劃抵免課程如下: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抵免課程名稱 選修別 學分 時數 備註 

【必修】 

自然科學概論
(II) 

教育學系 
自然科學概論(II) 選修 2 2 數理教育 

學程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 選修 2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學系 113 學年度三個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1、本學系有四個學制、八個班別，每年舉行的招生考試除僑生、及外籍生考

試外，包含學士班個人申請、轉學考、三個碩士班(教育研究、教育行政與

政策發展、數理教育)推薦甄選、一般考試、三個碩專班(教育研究、教育行

政與政策發展、數理教育)招生、以及博士班招生等 12 項考試。 

2、為因應有效處理招生考試，簡化考試流程，提高報考率。規劃 113 學年

度三個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調整為資料審查(100%)，教育研究碩專班



及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專班考試項目調整為「112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因應疫情防疫應變措施」之評分標準、同分參酌順序。三個碩專班

113 學年度考試項目及配分修改對照表如下： 

班別 113(修改後) 112(現行) 

教育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 

資料審查 10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

者)歷年成績單占 10%、

2.自傳及學習計畫占 40%、

3.其他實務工作表現資料占

50%。 

一、資料審查 50% 

1.學習計畫及未來發展潛能占 30%

2.學術著作及工作表現占 20%

二、面試 50% 

1.教育行政與政策基本知能占 30%

2.教育專業研究知能占 20%

教育行政育 

政策發展 

碩士在職專班 

資料審查(10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

者)歷年成績單占 10%

2.學習計畫及未來發展潛能

占 50%

3.學術著作及工作表現占

40% 

一、資料審查 50% 

1.學習計畫及未來發展潛能占 30%

2.學術著作及工作表現占 20%

二、面試 50% 

1.教育行政與政策基本知能占 30%

2.教育專業研究知能占 20%

數理教育 

碩士在職專班 

資料審查(10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

者)成績，占 25﹪

2.自傳與學習計畫，占 30﹪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

現，及其他足以佐證曾參

與競賽表現優良之資料，

占 45%。

一、資料審查(4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者)成績占

10﹪

2.自傳與讀書計畫占 10﹪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現占 20﹪

二、面試(60%) 

數理教育專業知識 

3、檢附「112 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

專班、數理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分則」(如附件 P.5-7)、「112 學年

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因應疫情防疫應變措施」(如附件 P.8)，113 學年數理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 P.9，請討論。 

決議： 

   1、經舉手表決，暫緩修改 113 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考試方式，維

持 112 學年度資料審查 50%和面試 50%招生方式，先觀察一年，視狀

況明年再討論。同意修改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及數理教育

碩士在職專班 113 學年度考試方式為資料審查 100%。 

2、113 學年度數理教育碩士在職專班資料審查項目及配分修改後通過。 

提案三 

案由：修訂本學系 113 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班推甄招生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1、教育研究碩士班 112 學年度推甄(如附件 P.10)甄試項目為面試，並需於

面試當日繳交書面資料給委員參考，因面試時間有限，委員無法詳閱書

面資料，且甄試方式與第二階段一般招生(書審及面試)雷同。 



2、擬將推甄甄試項目改為資料審查，繳交表件及配分修改對照表如下：   

學年度 113(修正後規定) 112(現行規定) 

系所規定 

繳交表件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者）

成績單。

2.自傳與讀書計畫(含申請理由、

工作經驗、研究經驗)。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

現。 

4.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競賽表

現優良之資料 

考生需準備面試資料如下，請於

面試當日繳交委員參考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者）

成績單正本 1 份、影本 1 份 

2.個人檔案及未來研究計畫(含自

傳、申請理由、研究或工作經

驗、未來研究計畫)1 式 2 份。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現

1 式 2 份。 

甄試項目 

與配分 

資料審查(10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者)

成績，占 25﹪

2.自傳與讀書計畫，占 25﹪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

現，占 30﹪ 

4.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競賽表

現優良之資料，占 20% 

面試(100%) 

1.教育相關成果及簡歷(口頭報告) 

  ，占40% 

(1)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表現 

(2)未來研究計畫之完整性 

2.教育專業基本知能，占30% 

(1)教育研究方法知能 

(2)教育專業學術知能 

3.教育議題分析能力，占30% 

(1)對教育相關議題之覺察與評析 

(2)未來發展潛力 

3、113 學年教育研究碩士班推甄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 P.11，請討論。 

決議：不同意修改 113 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班推甄考試方式，維持 112 學年度

面試 100%招生項目。 

提案四 

案由：修訂本學系 113 學年度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碩士班招生分則考試

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1、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112 學年度碩士班第二階段招生分則考試項

目為資料審查及面試(如附件 P.12)。  

2、擬將第二階段碩士班招生分則項目改為資料審查，繳交表件及配分修改

對照表如下：   

學年度 113(修正後規定) 112(現行規定) 

系所規定 

繳交表件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

力者)成績單。

2.自傳與讀書計畫(含申請

理由、工作經驗、研究經

驗)。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

業表現。

4.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競

考生需準備面試資料如下，請於面試

當日繳交委員參考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力者)成績單 

2.學習計畫(含自我介紹、申請理由、

工作經歷或研究經驗、入所後修讀計

畫及研究興趣與方向) 

3.著作或研究成果所發表之作品或其他

任何足以佐證優良表現之資料 



賽表現優良之資料 4.如曾擔任本校實習輔導工作者，請附

證書 

甄試項目 

與配分 

資料審查(100%) 

1.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

力者)成績，占 25﹪

2.自傳與讀書計畫，占 25

﹪ 

3.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及專業

表現，占 30﹪

4.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競賽

表現優良之資料，占 20% 

資料審查(50%) 

1.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和相關服務及其

他優良表現，占 30% 

2.學習計畫，占 20% 

面試(50%) 

1.教育專業研究知能，占 25% 

評分標準： 

(1)專業學術能力、語文能力及表達能力 

(2)教育領域相關時事的覺察與評析 

2.教育行政與政策基本知能，占 25% 

評分標準： 

(1)專門領域與學術能力 

(2)語文能力及表達能力 

(3)對教育行政與政策時事的覺察與評析 

3、113 學年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招生分則草案如附件 P.13，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修習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本學系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修習要點修訂部份如下：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五、學位論文 

(二)博士班論文指導教授為副教授以上或

獲有博士學位五年以上之助理教授，得

指導博士班研究生，每位老師指導博士

班研究生每屆以一人為原則；碩士班論

文指導教授每屆最多以指導三人為原則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指導人數，另依碩

專班課程修習要點辦理），如有特殊情

況，得經系主任同意，另行處理。 

五、學位論文 

(二)博士班論文指導教授，每位

教授每屆以指導一人為原

則；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每

屆最多以指導三人為原則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指導人

數，另依碩專班課程修習要

點辦理），如有特殊情況，得

經系主任同意，另行處理。 

七、畢業條件 

(三)日間研究生於正式論文口試前(後)，

指導教授核准論文口試通過前，必須

提交入學後合乎下列規範之ㄧ的證明

文件，研究生如擔任本學系學刊助理

編輯，一學期者，可折抵教育學術研

討會論文一篇： 

1.碩士班： 

(1)具有匿名雙審制之教育學術期刊論文至

少乙(含)篇 

(2)具有審查制度之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至

七、畢業條件 

(三)日間研究生於正式論文口試前

(後)，指導教授核准論文口試通

過前，必須提交入學後合乎下

列規範之ㄧ的相關著作出版

品，惟各類不同著作，可分別

折半統合併計之(研究生如擔任

本學系學刊助理編輯，一學期

者，可折抵教育學術研討會論

文一篇」）： 

1.碩士班： 



少乙(含)篇 

(3)參加全國性或縣市政府舉辦之教育相關

教案或專題競賽獲得獎勵，且為第一作

者 

(4)指導學生參加縣市政府舉辦之科展競賽

獲得前三名，或全國性科展競賽獲得佳

作(含)以上 

(1)具有匿名雙審制之教育學術期

刊論文至少乙(含)篇 

(2)或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至少二

(含)篇 

2、碩士班畢業條件修改之規定，適用目前在學學生。 

3、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如附件 P.14-17，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暨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 

1、因政府基本工資時薪於 112 年 1 月 1 日調整，有關勞僱型助學金之發放

金額，需隨之調整，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二)勞僱型助學金： 

   本學系助學金之發放每小時以當年

度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為基準，碩

士生和博士生時薪，可依學校規定調

整，碩士生最高加 20 元；博士生最高

加 60 元。工作時間依據系辦業務需求

訂定，全學年可發放。 

(二)勞僱型助學金： 

   本學系助學金之發放每小時碩

士生以 160 元計，博士生以 200 元

計。工作時間依據系辦業務需求訂

定，全學年可發放。 

2、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暨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草案如附

件 P.18-19，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修訂本學系【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

修課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111 年 11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公費生會議決

議辦理：請規劃具備專長之系所審視、討論其學分數為 10 至 20 學分。 

   2、本學系「【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修

課規劃(數理教育碩士班)」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112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公費生與 112

學年度(含)起甄選為公費生者適用之 

108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公費生與 108

年度(含)起甄選為公費生者適用之 

要求總學分數 12 學分 

必備學分數 至少 8 學分 

要求總學分數 20 學分 

必備學分數 至少 13 學分 



選備學分數 至少 4 學分 選備學分數 至少 6 學分 

必備科目(專門課程)至少 6 學分 

(4 科目需選 2 科目以上) 

必備科目(專門課程)至少 9 學分 

(4 科目需選 3 科目以上) 

必備科目(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2 學分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科

學教育與評量、科學教育導論、科學

教育研究導論 

必備科目(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4 學分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科

學教育與評量、科學教育導論、科學

教育研究導論 

選備科目至少 4 學分 選備科目至少 6 學分 

合計 12 學分 合計 20 學分 

  3、修正後【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修課

規劃草案如附件 P20-21，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修訂本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念獎助金申請與審查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師院校友蔡淑苓老師紀念獎助金申請與審查要點(如附件 P.22-24)修

定。 

2、本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念獎助金申請與審查辦法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25-26)、修正後細則草案如附件 P.27-29，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 

案由：訂定本學系 112 學年度公費生招生簡章，提請討論。 

說明： 

   1、111 學年度甄選非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實施期程如附件 P.30，

系所於 3 月 17 日(星期五)前回傳公費生招生簡章電子檔至師培中心。 

   2、經洽詢師培中心，本學系統籌之四件公費生屬非師資培育系所。 

   3、本系統籌之四件公費生招生簡章相關時程、評分項目與比例、教學演示

及面試等相關規定，彙整如附件 P.31-32，招生簡章如附件 P.33-49。 

   4、本學系 112 學年度師資公費生培育表如下： 

類科、專長 
分發地區 

或學校 

分發 

學年度 
其他特殊要求 招生對象 

培育 

學系 

案件一(P.33-36) 

國民小學教師，加

註科技領域資訊專

長 

偏遠地區 

屏東縣 

大光國小 

115 

教育學系與資訊工

程學系二系學士班

二年級(110 學年度

入學)(含)以上及日 

間碩士班在學之師

資生 

教育系 

資工系 

案件二(P.37-40)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 

，修習音樂相關課

程 20 學分 

偏遠地區 

屏東縣 

僑勇國小 

115 
修習音樂相關課程 20

學分 

教育學系與音樂學

系二系學士班二年

級(110 學年度入

學)(含)以上及日間

教育系 

音樂系 



碩士班在學之師資

生 

案件三(P.41-45)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領域，加註自然領

域專長，雙語教學

次專長 

偏遠地區 

新北市國小 
115 

1.需配合新北市進行混齡

教學及跨校巡迴。

2.就學期間暑假需至新北

市學校帶領營隊或課後

輔導等服務活動

教育學系學士班

二年級(110 學年

度入學)(含)以上

及日間碩士班在

學之師資生 

教育系 

案件七(P.46-49)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 

，加註英語文專長 

偏遠地區 

南投縣國小 
115 

教育學系日間碩

士班在學之師資生 

教育系

碩士班 

案件四(P.51-55) 

國民小學教師 

雙語教學次專長 

偏遠地區 

新北市國小 
115 

1.須有語文、數學或社會

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 

2.需配合新市進行混齡教

學及跨校巡迴 

3.就學期間暑假需至新北

市學校帶領營隊或課後

輔導等服務活動 

外國語言學系及教

育學系學士班二、

三年級之師資生

(110 及 109 學年度

入學)。需於 112 年

9 月底前取得雙語

師資生資格 

外語系 

教育系 

5、外語系統籌之案件四屬師資培育系所，招生期程較早(如附件 P.50)，

招生簡章(如附件 P.51-55)業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經外語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培育對象為學士班，提本學系系務會議討

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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